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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宝田新型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

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衡事务所”）接受江苏宝田

新型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对公司 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

审计后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

限责任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等的规

定，就上述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事项段内容

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，宝田科技公司财务报表未反映相关民间借贷事项，

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。

二、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明

（一）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主要理由

董事会认为，天衡事务所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

主要原因是：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市宝韵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周根才、黄全

法借款各100万元，上述款项共计1,000万元，均指定划款至公司实际控制人蒋云个

人账户。此后，蒋云陆续归还借款100万元，但未如期归还全部借款。公司历年财

务报表均未反映上述借款及还款事项。

针对上述事项，天衡事务所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，但不具有

广泛性。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

见》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。

（二）针对审计报告出具的保留意见，公司董事会做出如下说明：

公司子公司张家港市宝韵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周根才、黄全法借款各

100万元，上述款项共计1,000万元，均指定划款至公司实际控制人蒋云个人账户。

此后，蒋云陆续归还借款100万元，但未如期归还全部借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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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8月，余应和、周根才将所有借款及其附属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黄全法。

2018年9月，黄全法就上述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公司，同时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依黄

全法申请，冻结、查封了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。2019年4月，公司向黄全法偿还

924.87万后，黄全法撤诉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解除公司相应财产的冻结、查封。

2019年6月28日，公司股东蒋云、徐彬、徐振华共同向公司出具确认函，蒋云

承诺以个人财产在一年内偿还上述924.87万元及相应利息。

三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天衡事务所依据相关情况，本着严格、谨慎的原则，对上述

事项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事项对公司的影

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宝田新型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9年6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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